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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開場發言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７日（星期一）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六月二十七日）於立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建議的「$6,000 計劃」的開場發言全文： 

 

  較早前呈交的文件介紹了我們的建議，我不再重覆，希望爭取時間解答問題

及聽取意見。但在此之前我想就近日的一些討論強調兩點。 

 

  為何要特別強調這兩點？我們看到媒體過去一星期就計劃的報道均相當詳

盡、準確。不過，就其中兩點市民可能有一些誤解，我希望借此機會澄清。 

 

  第一，有些朋友誤以為我們要老人家排隊，甚至要約六百萬合資格人士排

隊。其實按我們設計的程序，市民無須親自排隊登記。 

 

  如市民經由銀行登記，可將表格郵寄給銀行，或者投進銀行內的收集箱，或

者用網上銀行交回表格。如市民通過郵局登記，同樣可郵寄表格，或投進郵局內

的收集箱。無論市民使用哪個平台，銀行也好，郵局也好，都無須排隊登記。 

 

  同大家一樣，我們特別關心長者如何進行登記，包括 50 萬名現時領取生果

金的長者。領取生果金的長者全都擁有本地銀行帳戶。他們只需要郵寄表格，或

者方便時自己或者託人把表格放進銀行的收集箱。如果符合資格，款項便會自動

存入他們指定的銀行戶口。從登記到獲發款項，都無須親自排隊。 

 

  65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是第一批分流登記的市民。我希望再強調，想領

取 6,000 元的長者,並不需要親自到銀行排隊。其後分批登記的市民也不必到銀行

排隊。即使是沒有銀行帳戶而經香港郵政登記的市民，交表格也無需排隊。如果

符合資格，郵局會發信通知他們領取支票，市民可在 12 個月內領取支票。 

 

  我們担心有一些老人家未必完全明白計劃細節，可能誤信錯誤資料甚至被欺

騙。社會福利署已聯絡社福界主要的非政府機構，告知他們政府會在計劃獲立法

會批准後，向主要的非政府機構詳細講解計劃的詳情，邀請它們協助長者或其他

有需要的人士進行登記及領取款項。 

 

 



  我們亦會在獲得立法會批准計劃後，展開大型宣傳工作，包括播放宣傳短片

及聲帶，告知公眾登記程序及計劃的其他相關細節，以確保計劃（尤其是登記程

序）有效有序地進行。我們也會為計劃設立網站，並提供專責熱線回答公眾查詢。 

 

  我們在進行宣傳時，亦會特別說明市民無須親自到銀行或郵局排隊登記。我

們也會通過警訊等節目，提醒長者小心，防範有騙徒以這個計劃為借口，騙取他

們的資料或金錢。 

 

  第二點是為何政府不利用現有系統向某些市民（例如：領取綜援的人士、公

務員等）直接發放 6,000 元。 

 

  首先我想指出，即使政府通過一些現有系統已掌握某些市民的個人資料，由

於保障個人資料私隱的考慮，我們也不能直接運用這些資料來發放款項。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附表 1 所載列的《保障資料原則》，除非獲

得資料當事人同意，否則個人資料只可用於在收集資料時所述明的用途或與其直

接有關的用途。 

 

  我們曾探討是否可以通過現有系統直接發放 6,000 元給領取綜援、生果金及

傷殘津貼的人士，或利用現有公務員薪酬及退休金系統發放款項。不過，在檢視

相關的收集個人資料聲明及徵詢法律意見後，我們發現有關資料只可用作特定的

用途（例如：用以處理資料當事人向社署提出的各項申請、用以支付公務員薪酬

及退休金）。因此，在未獲得資料當事人同意之前，有關資料不能用作「$6,000

計劃」的目的。 

 

  要獲得資料當事人同意，就免不了要聯絡他們－如不是請他們主動來登記，

也總要請他們簽署同意書再交回政府處理。考慮到無法免除上述步驟，通過多個

現有渠道發放款項，未必能減省工夫，反而可能會造成混亂。因此，我們建議集

中通過銀行和香港郵政這兩個平台登記及發放款項。 

 

  我的簡介到此為止，歡迎各位議員就計劃的建議實施細節提供意見。  

完 


